
                                                                  

 

2023 第六屆中華設計獎設計大賽公告 

第六屆中華設計獎以「應變而進」為主題，「變化」是近年全球性關鍵字，

設計行業應在多變的世界中發揮動態智慧，從而做到隨機應變，不斷前行。大賽

鼓勵設計師在不斷變化的局勢下提出中華智慧方案，從而助力全球現代化快速發

展的願景。 

 

一、 比賽日程 

（一） 台灣區作品徵集：自即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四）止 

（二） 台灣區初審：2023 年 7 月 22-23 日 

（三） 大賽決選（大陸）：2023 年 8 月 20-25 日 

（四） 頒獎典禮（大陸）：2023 年 9 月 5 日 

 

二、 大賽類別 

（一） 智慧生活： 

讓人民生活幸福就是「國之大者」，優質的生活品質事關人民幸福安康與

社會長治久安。 

智慧生活的設計是提高現代人生活幸福感的關鍵手段，本類別以提高生

活幸福感的智慧產品為主，徵集“家居家電、服裝穿戴、交通工具”等

品項中具有突破性、創新性，引領行業新創的優秀設計方案或產品。 

 

（二） 文化創意 

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更是中華民族的根和



                                                                  

 

魂，中華文化為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滋養，同時中華文

化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過程中必將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為了以設計啟動優化文化傳承，實現傳統文化更好地繼承與創新，本屆

大賽徵集針對記錄在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元素符號/創作內容的

設計作品，以及“文化衍生品、潮流玩具、IP 形象、陶瓷作品”等相關

優秀設計方案或產品。 

 

（三） 地球設計 

全球整體正處於綠色低碳發展，然而低碳是保護地球家園的最低限度活

動，建設人類文明與自然生態的可持續共生是我們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路

徑和未來願景，更是身為地球村一份子的擔當。 

該類別以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設計為主線，徵集“系統設計、服務

設計、產品設計”等領域中具有前瞻性和落地性的優秀設計方案（包括

視覺傳達類）或產品。 

 

（四） 鄉村振興 

為進一步探索“以文化引領地方、以藝術賦能鄉村、以設計改變鄉村、

以產業振興鄉村”，透過設計的力量，助力地方創生，推進共同富裕進

程。重點聚焦以構思未來鄉村（社區）建設展開設計提案，未來鄉村（社

區）是以人本化、生態化、數位化為建設方向，以鄰里、教育、健康、

創業、建築、交通、能源、物業和治理等九大場景創新為引領的新型城



                                                                  

 

鎮化功能單元。 

該類別徵集“未來鄉村規劃、未來社區專案策劃、鄉村規劃設計（產業、

旅遊、鄉村建設規劃、公共區域品牌等）、建築與空間設計（公共與文化

建築、老宅改造、民宿與商業空間設計改造等）、文旅藝術設計（公共藝

術、文旅 IP 等）、視覺傳達設計（鄉村 VI 系統及應用、導視系統、店招

等）、旅遊產品設計（非遺包裝與民藝開發、農特產品包裝、工業產品設

計等）”等優秀設計方案或產品。 

 

（五） 寧波鎮海專題設計 

本專題設計以具有高度辨識度的家電家居、汽車裝備、文具模具、服裝

紡織等智慧製造產品；能夠體現現代化濱海大都市先行示範區“書藏古

今、港通天下、科創鎮海、品質之城”要素的文創產品；體現“寧波幫、

幫寧波”特色，助力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的優秀文旅文創產品；重

點開發具有寧波特色的城市禮品與城市形象設計。 

 

三、 大賽獎項 

（一） 產品組： 

金獎（1 項、20 萬元/項） 

銀獎（2 項、5 萬元/項） 

銅獎（3 項、2 萬元/項） 

新銳獎（若干、3 千元/項） 

優秀作品獎(50 項、發放證書，最終數量根據評審結果而定)  



                                                                  

 

（二） 概念組： 

金獎（1 項、10 萬元/項） 

銀獎（2 項、5 萬元/項） 

銅獎（3 項、2 萬元/項） 

新銳獎（若干、3 千元/項） 

優秀作品獎(50 項、發放證書，最終數量根據評審結果而定) 

 

四、 本大賽賽制 

本屆大賽設立「產品組」與「概念組」，國內外設計機構、設計或藝術校院

師生、商業組織或個人原創作品均可報名參賽。 

（一） 報名方式與費用 

1. 台 灣 區 徵 件 採 上 網 報 名 ， 登 錄 大 賽 官 網 ：

http://www.tda.com.tw/cda2023/welcome/login，根據頁面提示和

相關說明完成報名和作品提交流程，同一作品不能同時投遞產品組和概

念組。 

2. 參賽者提交的作品電子檔均不退回，參賽者必須是作品的設計方或者智

慧財產權的所有者， 所有參賽者必須實名制填寫個人資訊，參賽作品不

得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3. 本次大賽不收取報名費用。 

 

（二） 設計內容要求 

參賽作品應符合相對應類別主題、適應市場，兼具文化性、創新性、實



                                                                  

 

用性的創意作品。設計方案需充分考慮並表現出作品的人文關懷、功能

創新、材料環保、用戶體驗、市場價值等面向。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

不得侵犯他人的智慧財產權或其它任何權利；若存有剽竊等不誠信行為，

大賽組委會將取消其參賽資格、獲獎資格並保留法律追訴權。 

 

（三） 作品提交規格 

以 A2（420mm×594mm）直式構圖（為佳）排版，加註必要設計說明及

論述、不同視角透視效果圖、手繪 Sketch、三視圖等內容，以不超過 4 張為限。

畫面解析度不低於 300dpi、CMYK，請使用 JPG 格式。 

 

（四） 產品組入圍作品 

1. 產品組參賽作品需符合本屆大賽類別要求，以及具備產品結構或服務功能

系統；參賽作品必須為產品實物或已上市銷售的商品，參賽者擁有該作品

智慧財產權使用權。 

通過初審的台灣區產品組徵件作品，會由執行單位另行通知將該實體作品

（或模型）寄達指定地點，統一包裝快遞至主辦單位參加決選。 

備註：報名參賽概念組的入圍作品無須繳交實體作品（或模型）。 

2. 大賽主辦單位為進一步推廣優秀入圍作品，將在賽後進行作品展覽活動。

獲獎作品需永久留存大賽組委會，用於中華設計獎展覽館展品陳列，其他

入圍參賽作品將在展覽結束後統一寄回。 

3. 作品如在運輸過程中破損，大賽主辦單位將在收到作品的第一時間拍照，

並通知台灣區執行單位聯繫參賽者，台灣區執行單位會提供資訊協助參賽



                                                                  

 

者向快遞/物流公司索賠。 

4. 大賽主辦單位將保證作品在評審過程中不被人為損壞，但因評審檢視或

操作需要而對產品造成不可避免的使用痕跡，大賽組委會不承擔任何賠

償責任。 

 

（五） 溫馨提示 

1. 參賽作品中若有提交動態圖形、交互體驗、影像類作品檔案者，請主動

聯繫台灣區執行單位另行告知檔案傳送網址；若因參賽者個人未標註

所產生的誤報、漏報，需由參賽者自行承擔責任。  

2. 所有參賽作品內容中不得出現參賽者姓名與參賽機構的相關資訊（包括

英文或拼音縮寫或與參賽者身份有關的任何圖示、圖形等），違者被舉發

將撤銷參賽資格。 

 

（六） 大賽服務 

活動支持媒體和網站及其相關平臺將對大賽進行全面深入報導，相關內

容將覆蓋 PC 端、移動端和社交媒體。 

大賽組委會將對具有良好產業化和市場前景的優秀設計作品，組織評估

並推薦有關部門、機構以各種形式開展產品化和商品化孵化，加速其商

品化過程；連接製造、品牌和商業資源，為有意向出讓或合作的優秀設

計作品牽線搭橋；同時對大賽獲獎作品提供推廣增值服務，對大賽活動

對接成功的設計作品，優先推廣市場管道。 

 



                                                                  

 

（七） 獎項召回 

發生以下情事時，大賽主辦單位中華設計獎組委會有權收回獎項標誌的

使用權和已頒發的獎金、獎盃和獲獎證書： 

1. 獲獎作品造成對社會危害或負面的影響； 

2. 獲獎作品侵犯了其它產品的著作權或其它智慧財產權標的； 

3. 設計者或生產者在未通知主辦單位的情況下對獲獎作品進行明顯修

改，並繼續在該作品上使用獲獎標誌或利用其進行宣傳目的。 

 

（八） 智慧財產權 

1. 獲獎作品的智慧財產權歸創作者本人所有，大賽組委會有權對參賽

作品進行文化藝術傳播、推廣等，並對獲獎作品的智慧財產權享有

優先受讓權，如需智慧財產權轉讓將與創作者另簽訂轉讓合同書。 

2. 對於所有參賽作品在參賽者知情的情況下，大賽組委會有權在宣傳

和推廣中使用其相關材料，包括作者資訊、設計效果圖等。 

3. 參賽者嚴禁抄襲或仿冒他人的產品或設計作品。一旦發現參賽者存

在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或與他人就參賽作品存在智慧財產權爭議

問題，大賽組委會有權取消參賽者資格；因參賽作品的智慧財產權

侵權導致的法律責任全部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並需賠償大賽組委會

包括評審費、諮詢費等所有損失。 

4. 所有獲獎與入圍作品，大賽主辦單位和台灣區徵件執行單位有權出

版作品集；所有獲獎作品將留存組委會用於展覽展示，大賽主辦單

位和台灣區徵件執行單位得對參賽作品，進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和



                                                                  

 

協助申請註冊專利。 

 

五、 大賽組織單位 

指導單位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 

主辦單位 

中華職業教育社 

中國臺灣網 

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政府 

承辦單位 

上海宜拓智慧財產權代理有限公司（知產中國） 

台灣區徵件執行單位 / 台灣設計聯盟 

 

六、 大賽評審委員會 

大賽評審委員會由海峽兩岸、港澳地區、海外資深專家組成，負責制定大賽

的評審規則及評審辦法、遴選本屆大賽評委成員、審核最終獲獎名單等。大

賽組委會邀請來自設計、文化、投資、創意產業等不同領域人士擔任大賽年

度評委，評委在大賽評審委員會指導下開展評審工作。 

主  委： 

魯曉波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原院長 



                                                                  

 

教育部長江學者 

教育部設計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計學科評議組召集人 

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 

副主委： 

余隋懷 西北工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工業設計協會副會長 

教育部工業設計專業教學指導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工業設計與人機工效工信部重點實驗室主任 

楊佳璋 台灣設計聯盟 理事長 

 

七、 台灣區徵件執行單位聯繫方式 

台灣設計聯盟 / 第六屆中華設計獎徵件工作小組 

 

 

 

本賽制規則的最終解釋權及修改權歸大賽組委會所有。 

 

第六屆中華設計獎 組委會 


